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中广(温州)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阿尔凡大厦5楼政企支撑部  邮编：325000

联系人：涂耀杰  联系电话：13634234528

授权代表：涂耀杰

联系电话：13634234528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阿尔凡大厦5楼政企支撑部  邮编：325000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龙湾区永昌路改建工程智能交通系统

质疑项目的编号：JHDL202007-1

采购人名称：温州市龙湾区交通工程建设中心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2025年05月08日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质疑事项1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评分细则-商务技术文件的评定-项目管理团

队，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弱电

系统集成项目经理、网络工程师（软考），每具有一项得1分，本项最高得4分。

事实依据：经核查，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商务技术文件评定的 “项目管理团队” 评分

细则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该细则要求项目负责人需同时持有四项特定证书，其中 “弱电系统集成项目

经理” 资质并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之列，缺乏法定依据。同时，该评分标准设置了一系列复杂资

质条件，此类条款极有可能是为特定供应商 “量身定制”，不仅显著抬高了项目参与门槛，更存在以不

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的嫌疑。这一系列规定严重违背政府采购 “公开、公平、公正” 的基本

原则，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失序，损害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法律依据：1、《浙江省政府采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一）》政府采购禁止行为中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

（12）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个人资格、资质、资信、备案、登记、评价证书等作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五十五条；《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全力推动

经济稳进提质的通知》（浙财采监（2022）3号）； 2、招标法第二章第十八条“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

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

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质疑事项2：质疑事项2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评分细则-商务技术文件的评定-项目管理团

队，技术负责人（一名）具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考）、数据通信专业通信工程师、高级网络与信息安

全工程师、高级网络规划设计师（软考），每具有一项得1分，本项最高得4分。

事实依据：事实依据：经细致审阅发现，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商务技术文件评定环节的

“项目管理团队” 评分细则存在明显违规倾向。该细则要求技术负责人须同时具备四项特定证书，其中

“数据通信专业通信工程师”“高级网络与信息安全工程师” 资质未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其资

质认定缺乏权威性与合法性基础。此外，该评分条款设置了一系列严苛且冗余的资质条件，此类要求与项

目实际需求严重不符，明显呈现出 “量体裁衣” 的特征，极有可能为特定供应商提供竞争优势。这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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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仅人为抬高了供应商参与项目的准入门槛，更通过不合理的资格限制与差别对待，对潜在供应商形成

了实质排斥，严重违背政府采购活动 “公开、公平、公正” 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

损害了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构建健康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1、《浙江省政府采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一）》政府采购禁止行为中未依法设定

评审因素：（12）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个人资格、资质、资信、备案、登记、评价证书等作为资

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五十五条；《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

能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通知》（浙财采监（2022）3号）； 招标法第二章第十八条“招标人可以根据

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

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

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质疑事项3：质疑事项3 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评分细则-商务技术文件的评定-项目实施

服务，投标人项目服务团队（除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外）具有IT运维工程师、智能化系统工程师、信

息安全管理证书、高级网络技术工程师、互联网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每具有一项得1分，同个

人员不重复得分，本项最高得4分。

事实依据：事实依据：经系统核查，招标文件第六部分评标原则及方法中，商务技术文件评定板块的

“项目实施服务” 评分细则存在明显违规嫌疑。该细则要求投标人项目服务团队（除项目负责人、技术

负责人外）需同时具备 IT 运维工程师、智能化系统工程师、信息安全管理证书、高级网络技术工程师、

互联网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等多项资质。但需注意的是，上述资质均未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其合法性与行业认可度存疑。与此同时，该评分细则设置的多项资质条件与项目实际需求严重脱

节，条款内容呈现出极强的针对性与指向性，极有可能是为个别供应商 “度身定制”。这种不合理的资

质要求，不仅人为大幅抬高了项目参与门槛，还通过差异化条件对潜在供应商实施限制与排斥，严重背离

了政府采购活动 “公开、公平、公正” 的核心原则，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极大损害了广

大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干扰了正常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1、《浙江省政府采购禁止行为清单指引（一）》政府采购禁止行为中未依法设定

评审因素：（12）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个人资格、资质、资信、备案、登记、评价证书等作为资

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五十五条；《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

能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通知》（浙财采监（2022）3号）； 招标法第二章第十八条“招标人可以根据

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

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

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质疑事项4：质疑事项4 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招标内容及要求中采购清单的电子警察系统第3款设备“红外补

光灯”第10条参数：★1路RS485接口、1路气体脉冲爆闪输入接口，一路光源切换接口，1路频闪输入接

口、1路LED爆闪输入接口（提供公安部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原厂公章）。

事实依据：事实依据：经我司系统性市场调研及专业分析，当前行业内产品检测报告均由各生产厂家自主

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内容除涵盖国家标准规定的基础功能检测外，更多反映的是各企业个性化定制

的技术标准。随着行业技术快速迭代升级，产品功能日趋多样化，加之各品牌在产品设计思路、技术路线

及参数表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致使不同厂家的检测报告在检测项目、内容呈现上存在明显区别。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关键技术参数虽已被众多厂家产品实际满足，但由于企业标准的差异性，未能在检测报告

中予以体现。在此情况下，招标文件强制要求提供包含特定参数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明文件，本质上是以个

别厂家的企业标准为依据设置门槛。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偏向特定厂家产品，人为抬高其他潜在供应商的参

与壁垒，更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关于 “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

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的明确规定，破坏了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

2/4

质疑函

hx21b933307d8b476f86c90e4c58cd5139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

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质疑事项5：质疑事项5 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招标内容及要求中采购清单的交通诱导系统第1款设备“诱导

屏”第2条、第17条参数：★2.亮度9800-11600cd/㎡（提供封面具有CNAS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出具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17.提供交通诱导及指挥中心信息发布管理及统计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并盖原厂公

章。

事实依据：事实依据：经我司开展全面且深入的行业调研，当前市场中的产品检测报告均由各生产厂家自

主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此类报告内容除严格遵循国家标准规定的基础功能检测要求外，更多呈现的是企

业基于自身技术优势与产品特性制定的个性化标准。近年来，伴随行业技术的高速迭代与创新，产品功能

不断丰富升级，相应的功能检测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由于各主要设备生产厂家在产品设计架构、技术研发

路线及参数表述规范上存在显著差异，致使不同品牌的检测报告在检测项目设置、内容侧重点及呈现形式

上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部分核心技术参数虽能被众多厂家的产品实际满足，但

由于企业标准的差异化设定，这些参数并未在检测报告中得以体现。在此背景下，招标文件中硬性要求供

应商提供包含特定参数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明文件，实质上是以个别厂家的企业标准为蓝本设置门槛。这种

做法不仅严重偏向特定厂家产品，人为构筑起针对其他潜在供应商的准入壁垒，更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关于 “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的明

确规定，严重破坏了政府采购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

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质疑事项6：质疑事项6 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招标内容及要求中采购清单的交通诱导系统第7款设备“大屏控

制系统设备”第6条、第7条、第9条、第13条参数：★6.网格式结构，支持多路备份，每个控制卡的四个

方向各有一个数据接口，与相邻的控制卡相连，一个主输入，一个备份输入，一个主输出，一个备份输

出；（提供封面具有CNAS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7.具有错误自我修复能

力，正常工作中有数据链路出现异常或断掉，系统自动检测，无缝切换到另外的稳定的链路，保证正常运

行；（提供封面具有CNAS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9.标准化接口设计，控制

卡采用标准HDMI2.0线缆连接，数据线缆采用高可靠的带屏蔽数据线，接头金属包围式；（提供封面具有

CNAS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13.提供支持专网、互联网的安全加密系统软

件著作权证书并盖原厂公章。

事实依据：事实依据：我司通过对行业进行广泛且深入的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检测报告均由各生

产厂家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内容除了必须满足国家标准规定的基础功能检测要求外，更多呈现

的是企业根据自身产品特性和技术优势所制定的个性化企业标准。近年来，随着行业技术革新步伐加快，

产品功能不断迭代升级，功能检测项目也日益丰富多元。由于各主要设备生产厂家在产品设计理念、技术

实现方案以及参数表述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同品牌的检测报告在检测项目的设置与内容呈现上呈

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特征，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核心技术参数虽然已被众多厂家的

产品实际满足，但由于企业标准的多样性和差异化，这些参数并未在检测报告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此背景

下，招标文件却强制要求供应商提供包含特定参数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明文件，这实质上是将个别厂家的企

业标准作为评审门槛。这种做法不仅人为地抬高了其他潜在供应商参与项目的准入门槛，明显偏袒特定厂

家的产品，更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关于 “以不合理条件对供

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的规定，严重破坏了政府采购活动应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扰

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

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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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请求：针对质疑事项1，建议修改为“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通

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系统架构设计师（软考）、网络工程师（软考），每具有一项得2分，本

项最高得4分。（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证书，否则不得分。）”； 针对质疑事项2，建议修改为“技术负

责人（一名）具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考）、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系统架构设计师（软

考）、网络规划设计师（软考），每具有一项得2分，本项最高得4分。”； 针对质疑事项3，建议修改

为“服务于该项目的主要项目参与人员的相关证书、经验及服务能力: 1.提供项目管理、技术人员相关技

能证书，一份得1分，同一人具有多个证书只能得1分，不能重复得分，最高得4分。 2.根据项目服务团队

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进行打分。服务团队人员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由专家评审。评分范围:0，1，2，3分:极

差不得分。（须提供项目管理、技术人员的能力证书和项目实施经验证明，并提供项目服务团队所有人员

截止采购公告发布日之前最近一个月在投标人单位的社保缴纳证明。）”； 针对质疑事项4,5,6，建议为

体现招标的公平、公正， 请重新审核招标文件，去掉所有特定厂家倾向参数，删除相关倾向性参数条

款，及具有强倾向性或违反政府采购法的不合理参数，公平公正的面向所有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

公章：

质疑提交日期：2025年05月08日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

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

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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